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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资产支持证券挂牌条件
确认业务指引第 4 号——保险资产管理 

公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相关 
要求（试行）》起草说明 

 

一、制定背景 

为了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按

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

意见》部署和加快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

（REITs）常态化发行的有关工作安排，支持公司治理健全、

内控管理规范、资产管理经验丰富的优质保险资产管理公司

参与开展企业资产证券化（ABS）及 REITs 业务，进一步丰

富参与机构形态，推进 ABS及 REITs 市场高质量发展，深圳

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制定了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资产

支持证券挂牌条件确认业务指引第 4号——保险资产管理公

司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相关要求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业务

指引》）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《业务指引》共计 8 条，主要包括下列内容： 

（一）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申请条件 

要求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治理健全、内控管理规范；配备

专门的 ABS业务部门与人员，具备涵盖 ABS全业务流程的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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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制度体系以及完善的合规与风控制度；最近一年经审计的

资产管理规模位居前列，且符合银保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业务

相关监管要求。参与 REITs业务的，还应当符合证监会、本

所关于 REITs的相关规定。 

（二）申请程序 

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申请试点应当按照规定向本所提交

申请文件，本所可会同有关单位开展现场评估工作，并向有

关主管部门征求意见。经中国证监会认可，本所向符合要求

的申请人出具无异议函。 

（三）自律监管安排 

本所对保险公司开展 ABS 及 REITs 业务实行自律管理，

并根据需要会同有关单位对业务开展情况进行检查。保险资

产管理公司违反相关业务规则的，本所可以采取自律监管措

施或者纪律处分。 

 

 

 


